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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1
 

                  ——民国时期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 
 

 

娄贵品2
 

    近代以来，出于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及救亡图存的需要，培养和强化全体国民同

属一个中华民族的意识显得极为重要。在这一背景下，改废聚居区与杂居区边疆同胞族称的建议

得到国民政府的采纳。 

改废民族称谓的倡议一再提出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深重。无数仁人志士

前赴后继，不断寻求救国图强之道。甲午战争后，特别是 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视线

被危如累卵的民族危机紧紧牵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民族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民

族国家。也即梁启超所言，“吾中国所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革命派认为，要从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中拯救中国，必先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而要建设

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先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因此革命排满成为革命派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立宪

派的杨度则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以期未来“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

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国家已具雏形。

为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反对对国人进行民族区分，要求废弃各族称谓，泯除各族界限，

使之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1912年，五族国民合进会主张

“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希望“并此汉、满、蒙、回、

藏之名词”均“消弭而浑化之”。1913年，史学家、语言学家吴贯因也主张“今后全国之人民，

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1917 年，李大钊表示，“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

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

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1921 年，

孙中山更是指出“五族共和”表明国人“犹有一界限在”，应“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

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少数民族精英成长起来，他们对与民族平等精神不

符的侮辱性族称相当不满，并率先建议政府予以改定。 

  1929年，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提出，“番蛮等称谓，含有粗野横蛮之意。故呼之者易

启藐视之心，而听之者又何尝不感愧恧之想。……因是提议呈请政府通令全国禁止，重新规定称

谓”。1931年，毕业于蒙藏学校的曲木藏尧被派到川康边境工作。他在考察后指出：猓猡（今

                                                        
1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 年 11 月 15 日第 7 版。 
2 作者为云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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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汉人对六苏译音的名称，并带有轻视的意味。大意不外说他与动物相似，还不脱犬羊

的形状，未具人的资格”。 

  格桑泽仁、曲木藏尧都是 20世纪初出生，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对近代民

族主义有一定了解。格桑泽仁说过，“本人从来对于边事所持之立场与宗旨，都是一本三民主义

的精神，……明白地说：我是反对边疆民族独立，同时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曲木藏尧的工作，

“最大之目的，在于泯除民族界限，打破双方隔膜仇视之心理，以促成民族的大团结，作西南国

防之屏障”。在他们看来，侮辱性族称起源于汉族对非汉族的歧视心理，这种心理通过汉文表述

出来，又长期得到延续。这与民族平等的精神南辕北辙，理应修正。 

  与少数民族精英一样，接受新式教育的汉族精英对侮辱性族称也极为反感。因《新亚西亚》

创刊号有短文《猓猓之早婚》，1930年 10 月 27日，云南人张服真致函总编辑张振之，认为刊

中出现犬旁族名不妥，“应将‘犭’删去”。1932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杨成志呼吁，“以

后我们在消极方面当提及‘猡猡’、或‘猺人’或‘獞人’时，应把‘犭’字旁去掉，尊重他们

自己的族称。在积极方面应把‘观人如狗’的传统观念根本铲除，换以‘夷夏一体’的对待，必

如是，才免再蹈’尊夏攘夷‘的覆辙！” 

  1938年 12月 4日，冯玉祥视察贵州后致函蒋介石，申述犬旁族名含有歧视之意：“自来由

于大汉族主义之错误政策与观念，苗夷同胞，备受汉人歧视，……西南民族名称，如‘獞’、

‘猺’、‘狆家’、‘猓猡’、‘犯狫’等，均从‘犬’旁。”约在 1938年底 1939年初，中国

大众文化社也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递交呈文，“为我国边疆民族之名称常因‘猺

族’、‘獞族’、‘猡猡’等犬旁名词，引起国人之歧视；请予纠正，以免误会”。 

全面改废国内民族称谓建议的实施 

  日本的“民族分裂”话语及“满洲国”的建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学者与国民政府。尤其是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主流社会关于“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

‘民族’一词之运用，限于此”的主张更加激进，强调在中华民族内不能再有民族区分的声音更

加强列。1935 年，历史学家郑鹤声提出，各族称“自当一律禁用，而以现在之地名名之，如满

洲人则称以辽宁人、吉林人、黑龙江人。藏人则称以前藏人、后藏人。回人则称以新疆人、青海

人等是也。”大家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成员。1938 年，熊十力说：“今不当复分汉满蒙回藏五

族之名，只统称华族可也。”1939 年 2 月，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论断，主张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 

1939 年 3 月 1 日至 9 日，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因“深感边疆

教育关系之重大”，特提出“关于危害民族团结之名词应禁止滥用案”，认为“在此次各案中间，

常发现大中华民族团结之不妥语句，与目前社会上流行之错误观念，若出一辄。”所谓“危害民

族团结之名词”，是指含有侮辱性的蛮、番、夷、猺、猓、獞等称谓，而“错误观念”，则是指

国人以为国内尚有若干不同民族。至于改定方案，“若专为历史及科学研究便利起见，……将含

有侮辱之名词，一律予以改订。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等，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

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人等，如此则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原籍西藏地方

者，可称为西藏人，其他杂居于各省边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照内地分为城市人乡

村人之习惯，称为某某省边地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教育会议“对于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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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认为应以恢复中华民族之信念，泯除界限为目的，凡足以妨害民族团结者，均设法避

免，以期矫正过去错误观念”。 

6月，教育家邱椿认为，“在逻辑上说，整体和部分不能同时用一个名词。……如全德国人

自称为‘德意志民族’，所以其中若干部分人民，虽然在历史上语言上风俗上都有显著的差异，

但并不称为某某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名词，其中若干部分人民即不得统率亦称

为民族。满洲、蒙古、西藏只是籍贯，所以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民只应称‘人’，不应称为民族。

民族这名词的应用既专限于中华民族，那末，所谓民族自决是中华民族的自决。从历史上说，中

华民族在最初即为一混合民族，不应在其中再区分为若干民族”。9月，杨成志又指出：“同生

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均是中华民国国民，在理论上，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况值此大中

华民族正处危急存亡当中，更不宜有汉、满、蒙、回、藏、苗、夷界限之划分，……否则国之不

存，族将安附？”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所提方案仅限于对聚居区与杂居区边疆同胞族称的处理，

未涉及作为主体民族称谓的“汉”及无固定居处的“回”族。 

  经格桑泽仁提议后，国民政府已通令“对于西藏民族，不得再沿用番蛮等称谓，以符中华民

族一律平等之旨。”在教育部提交呈文后，1939年 8月，国民政府将呈文通令全国，命各地遵

办。1940年 1月 18日，有关部门又与中央研究院等商讨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与修正

原则。而关于少数民族的一般称谓，则要求全部以其生长所在地人来称呼。  

  “上述革除少数民族的称谓，和修正少数民族虫兽偏旁两点，前者是对于有固定生长地域的

边疆同胞称谓而言，后者是应于西南等地偏僻处所文化差异的同胞称谓及学术研究所用名词而

言。”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称谓的改废。然而，长期形成的习惯不会因一

纸命令而立即得到改变。此后，“各机关公文中，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仍有沿用旧名词情事，

殊失政府正称谓之意旨”。国民政府不得不又一次下令：“嗣后各机关行文，应切实注意，凡属

禁加诸边疆同胞之名词，不再行滥用，以期泯除界限，加强整个民族之团结”。云南还“由省府

命令布告不得歧视欺压边胞，对边民名称不加写‘犭’旁，不得以蛮貊等称之”。 

近代国人改废国内民族称谓的主张，始终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关。本来，“中国之民

族虽多，然有日趋混合而成一族之势。”但至被卷入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体系之时，中

国依然保持着民族众多的特点。这样，中国各族相互融合的主流趋势既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奠

定了基础，同时，多民族的特点又为列强以单一民族国家理论肢解中国提供了可能。因此，禁止

对国人进行民族区分，废弃各族称谓，淡化并最终消除国人的小民族意识，培养和强化国人的中

华民族意识，就成为建设近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当务之急。不过，这种强行推进民族融合的做法并

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教育会议与国民政府对作为主体民族称谓的

“汉”之存废只字未提，显然不是疏忽，而是在很多人看来，汉族的地域认同或意识比民族认同

或意识要强得多，无须处理，这显然存在明显的优越感了。 

 

 

 

 

 

 


